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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阳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（草案）》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，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，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了《信阳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》起草工作，形成了《信阳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草案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、监管行为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，明确要求各地健全涉企检查制度、严控随意检查、创新非现场监管模式。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对规范涉企检查、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作出明确规定。
目前，我市虽然印发了《信阳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》，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，但该实施方案在效力层级和制度系统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有关决策部署，固化实践经验、提升制度效力、健全长效机制，亟需通过地方立法构建全流程监管体系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草案》共5章30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（6条）。一是明确立法目的、立法依据、适用范围；二是明确涉企行政检查的定义和分类，将涉企行政检查分为日常检查、个案检查和专项检查；三是明确涉企行政检查管理原则和职责，市、县、区政府统一领导，司法行政部门统筹监督，各行业执法部门分级落实，乡镇、街道在授权范围内开展检查。
（二）实施组织（9条）。一是明确行政检查主体资格；二是规定涉企行政检查清单管理、计划管理制度；三是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，合并同对象多部门、多层级检查；五是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；四是推行分级分类涉企行政检查制度，根据信用等级和风险程度确定检查比例、频次、层级和方式；五是鼓励开展非现场检查，并明确非现场检查的具体方式。
（三）实施程序（8条）。一是明确涉企行政检查人员、管辖要求；二是细化涉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实施程序；三是明确行政检查结果的处理方式；四是推行包容审慎执法，更多运用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等柔性执法手段。
（四）监督与保障（5条）。一是明确涉企行政检查纪律要求；二是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，并鼓励其在法治框架内探索创新具体举措；三是鼓励企业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；四是明确依据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对违法违规检查行为进行处置。
（五）附则（2条）。一是明确对个体工商户、个人合伙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，参照本办法执行；二是明确办法施行日期。


